
慈濟大學運動成績優異學生獎勵辦法 

87學年度第 2次體育委員會議第 1次草案修訂 

88學年度第 1次體育委員會議第 2次草案修訂 

89年 6月 23日第 19次校務會議通過 

91年 1月 9日第 23次校務會議通過 

99年 1月 18日體育委員會修正通過暨校長核准通過 

100年 6月 27日體育委員會修正通過暨校長核准通過 

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參加運動競賽，為校爭取榮譽，特訂定本獎勵辦法。 

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參加國內、外正式運動競賽，成績優異者，頒發獎（助）學金以

資鼓勵，獎勵標準如下： 

項目 參加比賽種

類 

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

一 奧運會、亞運會 減免全額學雜費至畢業(自獲獎後次學期起) 

二 世界錦標賽(盃) 減免全額學雜費至畢業 

(自獲獎後次學期起) 

四萬元 三萬元 二萬元 一萬元 

三 洲際錦標賽(盃) 二萬元 一萬元 八仟元 七仟元 

四 全國大專校院運

動會(含聯賽) 

三萬元 二萬元 一萬元 八仟元 六仟元 五仟元 四仟元 

五 國際、全國單

項錦標賽 

（亞奧運正式項

目） 

五仟元 四仟元 三仟元 二仟元 

六 國際、全國單

項錦標賽 

（非亞奧運項

目） 

四仟元 三仟元 二仟元 一仟元 

七 全國大專院校錦

標賽 

五仟元 四仟元 三仟元 二仟元 

八 花蓮縣級運動

會、地區錦標賽 

三仟元 二仟元 

 

第三條 凡參加運動比賽種類，其參加比賽的國家或單位需達到四個以上（不含四個），使得

給予獎勵。 

第四條 依實際出場比賽名單，給予獎勵，分為個人及團體；團體項目，依個人組獎勵金倍數

計算，個人組及團體組不得重複記名。團體組獎金以個人獎金額度乘以各種運動項

目出場名單，例如： 

項目 籃球 排球 四人制接力賽 沙灘排球 

倍數 12人 12人 6人 2人 

第五條 每一位申請者自獲獎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，經審查核定後，公開頒獎以資鼓勵。 



第六條 申請獎勵者每學期只能提出一次申請，每一項比賽種類以最佳成績給予獎勵一次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體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